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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8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8日 9:15至 15:00的

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0日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公司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长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40人，代表股份378,420,6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44.531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201,104,6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3.665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17人，代表股份177,316,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0.8660%。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31人，代表股份 243,174,6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6161%。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5、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

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788,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916%；反对48,959,2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378%；弃权3,672,8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542,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563%；反对 48,

959,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334%；弃权 3,672,85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0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00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190,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2%；反对140,0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弃权 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9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4%；反对140,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90,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2.02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197,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反对140,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2%；弃权 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9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3%；反对140,

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9%；弃权8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2.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772,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091%；反对61,567,9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97%；弃权 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526,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486%；反对 61,

567,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84%；弃权80,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2.0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771,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088%；反对61,567,9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97%；弃权 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525,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481%；反对 61,

567,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84%；弃权81,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2.0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783,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120%；反对61,556,8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68%；弃权 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537,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531%；反对 61,

556,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38%；弃权80,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2.0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765,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073%；反对61,575,5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717%；弃权 7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519,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458%；反对 61,

575,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215%；弃权79,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

2.0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761,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063%；反对61,571,9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708%；弃权 8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1,515,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442%；反对 61,

57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200%；弃权86,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2.0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060,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8%；反对274,1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4%；弃权 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814,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8%；反对274,

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弃权86,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4%。

议案3.00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84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2%；反对1,487,9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2%；弃权8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9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13%；反对 1,

487,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9%；弃权8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三、备查文件
1、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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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2月 18日收到公司非独
立董事蒋亦卿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原因及公司治理结构优化需要，蒋亦
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蒋亦卿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蒋亦卿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蒋亦卿先生担任董事的原定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即2027年9月20日）。截至
公告披露日，蒋亦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9,115,240股。蒋亦卿先生将继续严格遵守《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将继续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蒋亦卿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蒋亦卿先生担任董事期间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根
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公司将尽快完成职工代表董事选举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华宝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5年12月19日起新增委托华宝

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具体的业务流程、业务开通情况、办理时间、办理方式及费率优惠情况以华宝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1
2
3
4

基金代码
023392
020589
008409
017729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稳健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
景顺长城睿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

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二、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370号2、3、4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370号宝钢大厦华宝证券2楼
法定代表人：刘加海
联系人：闪雨晴
电话：021-68777222
传真：021-20515530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三、相关业务说明1、申购赎回等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

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定投定额投资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上述销售机
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具体的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3、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提交业
务申请。关于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限制因素、同一基金不同份额是否开通互转业务、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4、如上述销售机构为投资者开放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折扣优惠，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上述销
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5、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上述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2、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
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华西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5年12月19日起新增委托华西

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具体的业务流程、业务开通情况、办理时间、办理方式及费率优惠情况以华西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基金代码
260101
260103
260104
023263
162605
018600
162607
023262
260108
017110
260109
023264
260110
260111
260112
017090
260115
018553
261001
261101
022534
262001
016988
260116
015731
261002
261102
023818
260117
021512
000020
016906
000181
000182
000242
017167
000252
000253
020995
000311
015679
000418
021503
000411
021500
000532
017170
001975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人民币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人民币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
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
办公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人：杨儒
电话：18874199608
传真：0755-83025723
客户服务电话：95584
网址：https://www.hx168.com.cn/
三、相关业务说明1、申购赎回等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

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定投定额投资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上述销售机
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具体的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3、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提交业
务申请。关于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限制因素、同一基金不同份额是否开通互转业务、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4、如上述销售机构为投资者开放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折扣优惠，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上述销
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5、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上述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2、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4
网址：https://www.hx168.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
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投资
关联方发行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旗下景顺长
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主代码：262001，以下简称“本基金”）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本基金托管人同意后，于2025年12月17日投资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的股票“希迪智驾”。本次交易符合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遵循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证券代码
3881.HK

证券名称
希迪智驾

交易数量（股）
148,00

交易金额（港币）
3,892,400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本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2025-054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国信扬电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苏国信”）控股子公司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扬电”）申报的国信扬电三期2×100万千瓦扩建项目（以下简称“国信扬电三

期项目”），已于2025年6月获得项目核准。为推进项目建设，国信扬电拟引进两家新股东，各股东方

拟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以非同比例增资形式对国信扬电增资扩股，共同出资建设国信扬电三期项

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国信扬电注册资本金100,000万元，江苏国信持股90%；扬州市扬子江文旅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文旅”）持股5%；泰州市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州泰

能”）持股5%。

为推进国信扬电三期项目建设，国信扬电拟引进两个新股东方：扬州市能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市能源集团”）和扬州绿色产业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扬州市绿投集团”）。经协商，各股东方拟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以评估价值为依据，按照非同比例

增资扩股方案对国信扬电增资180,000万元，其中江苏国信增资106,755万元、扬子江文旅不增资、泰

州泰能增资9,000万元、扬州市能源集团增资45,830万元、扬州市绿投集团增资18,415万元。增资完

成后，各方在国信扬电所占股权比例分别为：江苏国信75%、扬子江文旅2.56%、泰州泰能5%、扬州市

能源集团12.44%、扬州市绿投集团5%。

2.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国信

扬电增资的议案》。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

需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其他股东方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后即可实施。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扬州市扬子江文旅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扬州市丰乐上街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荣

注册资本：68000万元

营业范围：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

品）；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房地产开发经营；家禽饲养；家禽屠宰；牲畜饲养；牲畜屠宰；水

产养殖；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

售；养老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集贸市

场管理服务；家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薯类种

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水果种植；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人民政府（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行出资人）

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泰州市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泰州市鼓楼南路55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沈泉

注册资本：23808.58万元

营业范围：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泰州城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泰州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扬州市能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盐阜西路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孔德存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营业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热力生产和供应；智能输配电

及控制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

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照明器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人民政府（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行出资人）

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扬州绿色产业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扬州市江阳中路43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丁斌

注册资本：900000万元

营业范围：基础设施建设；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房屋工程建筑安装施工，钢结构

安装；建设工程监理，工程咨询，技术开发，工程项目管理；土地整理；商品销售（需要行政许可或限定

企业经营的除外），科技研发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维修与养护、施工设备租

赁；排水技术咨询；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线电缆的销售；给排水设施销售、维护；节能工程方案设

计、施工、技术咨询；水表设计检测；河道疏浚；金属结构安装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股权投资；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扬州市人民政府（授权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

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被增资公司基本情况

1. 名称：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住所：扬州市经济开发区八里镇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法定代表人：解其林

5. 营业范围：电力生产，供热，工业供水，电力技术服务，粉煤灰的生产与加工，粉煤灰、石膏及电

力相关产品的销售，煤炭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455,202.45
322,589.32
132,613.13
2024年度
583,872.24
21,172.99

2025年9月30日
451,221.43
294,896.84
156,324.59

2025年前三季度
386,118.03
21,875.24

（二）评估情况

1. 评估对象：国信扬电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

2. 评估机构名称：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 评估基准日：2025年6月30日

4.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5. 评估方法：收益法、市场法

6. 评估结论：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经评估后的市场价值为188,300.00
万元（大写为人民币壹拾捌亿捌仟叁佰万元）。

（三）增资方式

1. 根据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拟增资涉及

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5)第2176号），各方同意按照每

一元注册资本1.883元的价格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扬子江文旅放弃优先增资的权利，本次不进行增

资。

2. 进行增资的各股东方均为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国信股份
扬子江文旅
泰州泰能

扬州市能源集团
扬州市绿投集团

合计

原注册资本
（万元）

90,000
5,000
5,000
0
0

100,000

增资前
股比

90%
5%
5%
0%
0%

100%

增资金额
（万元）

106,755
0

9,000
45,830
18,415
180,000

增资金额计入注册
资本金额
（万元）

56694.1052
0

4779.6070
24338.8210
9779.6070
95592.1402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146694.1052
5,000.0000
9779.6070
24338.8210
9779.6070

195,592.1402

增资后
股比

75%
2.56%
5%

12.44%
5%

1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扬子江文旅、泰州泰能、扬州市能源集团和扬州市绿投集团签订《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拟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金额

经过各方协商，总增资金额为180,000万元，约为国信扬电三期项目总投资额的20%。原股东扬

子江文旅同意放弃《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优先增资的权利，本次不进行增资，其他出资方增资

金额为江苏国信 106,755万元，泰州泰能 9,000万元，扬州市能源集团 45,830万元，扬州市绿投集团

18,415万元。各方同意按照每一元注册资本1.883元的价格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及股东股比情况如下：

股东

江苏国信
扬子江文旅
泰州泰能

扬州市能源集团
扬州市绿投集团

合计

原注册资本
（万元）

90,000
5,000
5,000
0
0

100,000

增资后注册资本金
额

（万元）
146694.1052
5,000.0000
9779.6070
24338.8210
9779.6070

195,592.1402

增资金额计入注册资
本金额
（万元）

56694.1052
0

4779.6070
24338.8210
9779.6070
95592.1402

增资金额计入资本公
积金额
（万元）

50,060.8948
0

4,220.3930
21,491.1790
8,635.3930
84,407.8598

增资后占
注册资本比

例
75%
2.56%
5%

12.44%
5%

100%
（二）支付方式

1. 各方商定，第一期出资金额为总增资金额的 40%，合计 72,000万元，其中：江苏国信出资 42,
702万元，泰州泰能出资3,600万元，扬州市能源集团出资18,332万元，扬州市绿投集团出资7,366万

元，出资期限为本协议签订三十日内。

2. 第二期出资金额为总增资金额的60%，合计108,000万元，其中：江苏国信出资64,053万元，泰

州泰能出资5,400万元，扬州市能源集团出资27,498万元，扬州市绿投集团出资11,049万元，出资期

限为2026年6月30日前。

（三）违约条款

1. 协议各方须按时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并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

任。

2. 协议方如违反本投资协议，迟延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则作为违约方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如果违约方对首期出资（即增资总额的40%）迟延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行为延续达到

或者超过15 天，则该违约方失去本次增资投资机会，其认缴出资额由守约方协商确定处置方案。

3. 如违约方对第二期出资（即增资总额的60%）迟延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的，按

《公司法》第52条规定处理。

（四）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及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增资目的

本次对国信扬电增资，是为了顺利推进国信扬电三期2×100万千瓦扩建项目建设。

（二）存在风险

本次增资事宜尚需各股东方完成内部决策程序；项目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尚需须获得政府

机关批准和许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变化影响，项目进度、收

益情况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国信扬电三期项目已纳入江苏省“十五五”中后期保障性调节性煤电项目规划建设实施方案，并

获得省发改委核准，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电力装机结构，有效提升公司能源保供能力。

六、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草稿）；

3. 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5)第2176号）。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35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5-071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迪生力”）控股股东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力鸿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5,06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26.87%，力鸿公司本次质押
股份18,12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5.75%，占公司总股本的4.23%。本次质押完成后，其累计质押
公司股份54,12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7.04%，占公司总股本的12.64%。● 力鸿公司本次股份质押所融资金主要用于其自身资金需求，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或控股股东发生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获悉股东力鸿公司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江 门 力 鸿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是

本 次 质 押
股数

18,120,000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5 年12 月 17
日

质押到期
日

2026 年 6
月14日

质权人

浙江炳炳典
当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5.7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23%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自身资金需
求

2.力鸿公司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况。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江 门 力 鸿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持股数量

115,062,100股

持股比
例

26.87%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36,000,000股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54,120,000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7.0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2.6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二、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控股股东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

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上述股份质押若出现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56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7
190,170,410
36.2783

注：其中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62,366,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11.8975%。

二、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

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公司聘请的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鉴于姜烨先生辞去董事长职务后公司董事会尚未选举产生新的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由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8人；董事候选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3人；
3.公司总裁张小玮先生、财务总监尹志波先生、董事会秘书李勇先生均为公司董事，出席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386,923
比例（%）
95.3812

反对
票数

173,440
比例（%）
0.0912

弃权
票数

8,610,047
比例（%）
4.527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394,923
比例（%）
95.3854

反对
票数

191,840
比例（%）
0.1008

弃权
票数

8,583,647
比例（%）
4.513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587,223
比例（%）
95.4865

反对
票数
38,240

比例（%）
0.0201

弃权
票数

8,544,947
比例（%）
4.493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548,523
比例（%）
95.4662

反对
票数
38,240

比例（%）
0.0201

弃权
票数

8,583,647
比例（%）
4.513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434,323
比例（%）
95.4061

反对
票数

191,140
比例（%）
0.1005

弃权
票数

8,544,947
比例（%）
4.4934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387,523
比例（%）
95.3815

反对
票数

191,140
比例（%）
0.1005

弃权
票数

8,591,747
比例（%）
4.518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458,323
比例（%）
95.4187

反对
票数

167,140
比例（%）
0.0878

弃权
票数

8,544,947
比例（%）
4.493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419,623
比例（%）
95.3984

反对
票数

167,140
比例（%）
0.0878

弃权
票数

8,583,647
比例（%）
4.513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458,323
比例（%）
95.4187

反对
票数

167,140
比例（%）
0.0878

弃权
票数

8,544,947
比例（%）
4.493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225,923
比例（%）
95.2965

反对
票数

360,040
比例（%）
0.1893

弃权
票数

8,584,447
比例（%）
4.5142

11、议案名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587,123
比例（%）
95.4865

反对
票数
38,240

比例（%）
0.0201

弃权
票数

8,545,047
比例（%）
4.493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475,623
比例（%）
95.4278

反对
票数
38,240

比例（%）
0.0201

弃权
票数

8,656,547
比例（%）
4.5521

13、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070,537
比例（%）
88.4416

反对
票数

12,511,041
比例（%）
6.8696

弃权
票数

8,539,047
比例（%）
4.6888

14、议案名称：《选举莫镕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854,662
比例（%）
34.1034

反对
票数

117,073,501
比例（%）
61.5624

弃权
票数

8,242,247
比例（%）
4.3342

15、议案名称：《选举程芳才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481,662
比例（%）
65.4579

反对
票数

57,271,501
比例（%）
30.1158

弃权
票数

8,417,247
比例（%）
4.42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3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为公司、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购
买 责 任 保 险 的 议

案》
《选举莫镕塵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程芳才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109,052,652

8,672,701

120,595,953

比例（%）

83.8204

6.6660

92.6928

反对

票数

12,511,041

113,187,792

1,089,540

比例（%）

9.6162

86.9987

0.8374

票数

8,539,047

8,242,247

8,417,247

弃权

比例（%）

6.5634

6.3353

6.46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姚芳媛均为持股5%以下的股东，但因其与公司大股东朱蓉娟为

一致行动关系，故其投票未计入公司5%以下股东的表决结果中。
2、因公司仅需补选非独立董事1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有2名，故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差额选举。

非独立董事当选的原则：获得同意票数最多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
半数通过。

经股东大会选举，程芳才先生当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2025年 12月 18日
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欣、韦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